
(上接 B14版)

５２

呼房权证（

２０１１

）字第

０００２２６８３

号 二十里店镇宁州户村

７

院

７５

栋

５５０．４

猪舍 天康畜牧科技

５３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９９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０８

栋

１

层车辆

消毒间

４０．４２

车辆消毒池 天康原种猪

５４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９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０９

栋

１

层隔离

宿舍

２４６．２８

隔离宿舍 天康原种猪

５５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９７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０

栋

１

层锅炉

房

２６１．２５

锅炉房 天康原种猪

５６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９６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１

栋

１

层餐厅

９８．６

餐厅 天康原种猪

５７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２

栋

１

层消毒

室

９１．００

人员消毒室 天康原种猪

５８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７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３

栋

１

层隔配

电间

３１．５７

配电室 天康原种猪

５９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６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４

栋

１

层饲料

间

１９２．７５

饲料间 天康原种猪

６０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５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６

栋

１

层保育

区宿舍

３４６．４０

保育区宿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１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４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５

栋

１

层车库

修理间

７３．１５

车库修理间 天康原种猪

６２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７

栋

１

层保育

舍

４３０．０１

保育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３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２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８

栋

１

层保育

舍

４３０．０１

保育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４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７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１９

栋

１

层保育

舍

４３０．０１

保育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５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６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０

栋

１

层保育

舍

４３０．０１

保育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６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５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１

栋

１

层保育

舍

４３０．０１

保育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７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４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２

栋

１

层保育

舍

４３０．０１

保育舍 天康原种猪

６８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３

栋

１

层育成

区宿舍

５８４．００

住宅 天康原种猪

６９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２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４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０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２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５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１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２２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６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２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２１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７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３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２０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８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４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９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２９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５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０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６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７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１

栋

１

层幼猪

舍

５１６．００

幼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７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６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２

栋

１

层猪测

定站

６１２．００

种猪测定站 天康原种猪

７８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５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３

栋

１

层后备

公猪舍

６１２．００

后备公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７９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３１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４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后备公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０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７２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５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后备母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１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４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６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后备母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２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１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７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育成母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３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６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８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育成母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４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７１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３９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５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７０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０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后备母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６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５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１

栋

１

层猪舍

６１２．００

后备母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７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４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２

栋

１

层猪舍

７１４．００

种公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８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３

栋

１

层猪舍

７１４．００

种公猪舍 天康原种猪

８９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２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４

栋

１

层配种

舍

７１４．００

配种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０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１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５

栋

１

层配种

舍

７１４．００

配种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１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６０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６

栋

１

层配种

舍

７１４．００

配种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２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５９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７

栋

１

层配种

舍

７１４．００

配种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３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５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８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４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６５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４９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５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３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０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６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３７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１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７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３６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２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８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３５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３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９９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３４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４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０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３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５

栋

１

层妊娠

舍

４３０．０１

妊娠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１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１３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６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２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１２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７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３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１１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８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４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１０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５９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５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０９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６０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６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０８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６１

栋

１

层产仔

舍

４３０．０１

产仔舍 天康原种猪

１０７

昌市房字第

００１８８５０７

号

昌吉市农业园区老龙河丘

１６２

栋

１

层繁殖

区宿舍

４５６．００

繁殖区宿舍 天康原种猪

除上述房产外，天康控股还有部分房屋建筑物未获得房屋产权证书。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及其子公司共有房产

２３９

项，其中不

需要完善产权的房产

１７５

项，需完善产权的瑕疵房产

６４

项，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评估价值为

９

，

０３４．２１

万元，占拟注入资产总资产预评估

值的比例为

３．９０％

。该等房屋虽未取得产权证书，但使用人一直事实上独占使用该等房屋，产权归属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且使用上述

房屋没有因为未取得产权证而受到不利影响，也不存在被政府主管部门告知停止使用前述房屋，或者需要缴纳罚款，或者需要作出赔偿的情

形。 该等瑕疵房产的权属完善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其产权证书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预计将于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召

开前予以解决。

２

、土地使用权

证书编号 座 落 面积㎡ 到期日 使用权类型 权利人

米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７６９７

号 米泉市三道坝镇十二户村

７１

，

６０７．９２ ２０３９．１２．２４

出让 天康控股

乌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１９３２２

号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

３９

号

小区

４７

，

３１１．４９ ２０５３．０７．３０

出让 天康食品

呼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７

号 二十里店镇宁州户

３４７

，

８０５．００ ２０５５．０６．０２

出让 天康畜牧科技

昌农科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１０００２６

号

９６

号小区

２７

，

２８４．００ ２０５９．１１．２２

出让 天康畜牧科技

昌农科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１１０５９８

号

９６

号小区

３０

，

４９６．００ ２０５９．１１．２２

出让 天康畜牧科技

昌农科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１１０６９９

号 老龙河

３３３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４１．１１．０４

出让 天康原种猪

农六师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５０１３

号 农六师

１０５

团一连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７．０６．３０

出让 天康畜牧科技

呼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３３

号 大丰镇

５７

，

３５８．００ ２０６１．１１．２７

出让 禾泽农业

昌农科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１４０１３０

号 昌吉州老龙河

３３５

，

５７２．５６ ２０４４．０３．１１

出让 昌吉畜牧

兵十二师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１２６００１８５

号

乌鲁木齐市百园路十号百园小区

３６５．０８ －

划拨 天康控股

上述土地使用权中百园小区土地（兵十二师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１２６００１８５

号）的性质为划拨地，对该宗土地进行评估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其为

划拨地的情形，并在其对应商品房（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第

２００７００２４６１／６２／６５

号）的评估值中进行了反映。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天康控股

还有部分商品房已经取得了房产证（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第

２００７００２４４９／５５

号、乌房权高新区字第

２０１４３７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号），对应的土地使用

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三、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天康控股最近两年一期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７２

，

３０９．７４ ３５３

，

２０２．８９ ３１１

，

０８９．９１

总负债

１６８

，

２４７．４０ １５３

，

０３２．３４ １８１

，

１１３．５４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４

，

０６２．３４ ２００

，

１７０．５５ １２９

，

９７６．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７

，

０１０．５７ ８４

，

４８１．６４ ５１

，

４０３．３９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１４２

，

５６９．６６ ３９７

，

１９７．０４ ３５６

，

３９９．１５

营业利润

９

，

１４４．５９ １６

，

４２９．８３ ９

，

６８８．８９

利润总额

９

，

８７８．６５ ２０

，

６７２．００ １２

，

９５３．９３

净利润

９

，

１８８．７５ １８

，

７２４．１１ ９

，

９３５．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７９８．６９ ８

，

３４８．１２ ３

，

９６９．２２

现金流量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３．７８ １０

，

８８３．０５ ２２

，

３５１．４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２３４．７８ －２２

，

１５３．７４ －１３

，

２４１．９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９４１．６０ ４

，

８３７．１５ －１２

，

５３２．９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２３．０４ －６

，

４３３．５４ －３

，

４２３．５２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天康控股下属企业主要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一、控股子公司

１

天康生物

４３

，

４１５．９０ ３３．７５％

饲料、兽药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

２

天康畜牧科技

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５６％

生猪的繁育、养殖和销售

３

天康食品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生猪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

４

宏展畜牧科技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种猪的繁育

５

天康担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００％

农牧担保及相关业务

６

富桥担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

农牧担保及相关业务

７

禾泽农业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有机肥料等生产和销售

８

天康家禽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９４％

正在清算

二、参股公司

９

金牧草业

１

，

０９９．００ ３５．９０％

牧草和草种的生产和销售

除天康生物以外，天康控股的其他下属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天康畜牧科技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昌五路

９６

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王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０８３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２３０１７１５５８４４７６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种畜繁育及相关产品的销

售。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畜牧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４

，

４４４．６４ ５５．５６

２

天康生物

３

，

５５５．３６ ４４．４４

合 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天康畜牧科技主要从事种猪、仔猪和商品猪的繁育、养殖和销售业务，下属玛纳斯天康畜牧、昌吉天康畜牧、天康原种猪等三家全资子公

司。 天康畜牧科技为新疆地区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之一，按照“公司

＋

农户”和养殖基地育肥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应用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标准

化的生猪养殖工艺，通过繁殖、饲养、饲料、药品、运输等全过程的严格控制，为社会提供“优质健康、安全放心”的生猪产品。 在养殖过程中，天

康畜牧科技实行六统一管理，即使用统一的猪苗、按统一技术要求、统一的防疫规程、用统一的饲料、生产统一标准的优质生猪、企业统一回

收加工。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天康畜牧科技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６６

，

１１６．４０ ４９

，

３８９．７６ ２５

，

３１９．８８

总负债

３２

，

２６５．９４ １４

，

７９１．７１ １５

，

３５６．５１

所有者权益

３３

，

８５０．４６ ３４

，

５９８．０５ ９

，

９６３．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３

，

８５０．４６ ３４

，

５９８．０５ ９

，

９６３．３７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９

，

２８１．８５ ３１

，

０３０．０７ ２５

，

８６７．７４

营业利润

－７９１．０７ ５

，

１３８．７５ ２

，

８６２．３２

利润总额

－７４７．６０ ５

，

３９４．７６ ３

，

６１８．７９

净利润

－７４７．６０ ５

，

２７１．５８ ３

，

６１７．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４７．６０ ５

，

２７１．５８ ３

，

６１７．４０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天康食品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卫星路

１１７２

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１６９３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０１０４７５１６７３７７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动物产品加工及销售（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产品除外）；冷鲜肉的销售（仅限分公司）；开展小额贸易出口业

务。 一般经营项目：水产、农副产品、电子器材（以上项目中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产品除外）、百货、五金交电、蔬菜、干鲜果品、土产日杂（烟

花爆竹除外）、饲料的销售。 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但国家禁止和限制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服务。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食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天康食品是经政府部门认定的乌鲁木齐市两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之一，具有年屠宰加工生猪

１００

万头的生产能力，主要从事生猪屠宰

加工和肉制品销售业务。 目前，天康食品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ＨＡＣＣＰ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并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其

“天康放心肉”为乌鲁木齐市唯一指定的猪肉“放心肉”品牌及新疆名牌产品。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天康食品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５

，

３１５．７６ １７

，

０６２．４３ １５

，

６８８．６４

总负债

３２

，

６６４．４９ １３

，

４０８．４６ １３

，

６０２．３５

所有者权益

２

，

６５１．２７ ３

，

６５３．９７ ２

，

０８６．２９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１４

，

１３０．３４ ３５

，

５０８．２３ ３２

，

０１６．７８

营业利润

５５３．４５ －１２３．４５ －６７１．８４

利润总额

８２４．６０ １

，

５６７．６８ ４０４．８９

净利润

８１５．６９ １

，

５６７．６８ ４０４．３３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宏展畜牧科技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宏展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信阳市平桥区肖王乡府前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朱文涛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４６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１１５０３５９６２８４４７Ｘ

经营范围：种猪繁育与销售，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宏展畜牧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宏展畜牧科技主营业务为种猪的繁育和销售，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 目前，宏展畜牧科技尚处于建设期，尚未投产，因此报告期内无营业

收入和利润。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宏展畜牧科技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２

，

９７４．１５ １２

，

６０１．２８ ２

，

０００．３１

总负债

４

，

９７４．１５ ４

，

６０１．２８ ０．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 － －

利润总额

－ － －

净利润

－ － －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天康担保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

５２８

号美特底商办公楼

２

层

法定代表人：王军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０１７６２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０１５２６８９５６８６３１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

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国

家及自治区规定的其他业务。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担保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９

，

２００．００ ９２．００

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猪养殖协会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４

玛纳斯县公有资产投资管理中心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天康担保主要为饲料、养殖产业相关的企业、农户提供担保融资业务。 天康担保已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的《融资

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新

ＸＡ０１０１Ａ００９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天康担保共有在保项目

１８９

个，在保金额约为

２．６７

亿元，业务经营状况

良好。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天康担保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１

，

３９７．３２ １１

，

４１８．９８ １０

，

７９２．５６

总负债

１

，

４３７．４５ １

，

３４８．６１ ５２６．７７

所有者权益

９

，

９５９．８８ １０

，

０７０．３７ １０

，

２６５．７９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２２２．２６ １

，

２２３．１２ １

，

０１９．３７

营业利润

－８０．６４ －２９６．５９ ２２０．３１

利润总额

－８０．６４ －１４６．５９ ２２０．１２

净利润

－１１０．４９ －１９５．４２ ２０２．１６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５

、富桥担保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富桥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信阳市平桥区中心大道

１８７

号

法定代表人：杨春丽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６５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１１５０３６９５９９７６４３

经营范围：主营：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符合规定的自有资

金投资，融资咨询等中介服务。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富桥担保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９

，

７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

２

信阳市平桥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富桥担保主要为生猪养殖产业相关的企业、农户提供小额担保和融资业务。 富桥投资已取得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出具的《融资性担保

机构经营许可证》（豫

Ｓ２０１３０９２３０３５８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富桥担保对共有在保项目

１７９

个，在保金额约为

０．６

亿元，业务经营状况良

好。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富桥担保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０

，

６７５．６８ １１

，

３６２．６４ ３

，

１４８．７６

总负债

３８５．１０ １

，

１７７．７３ ８２．１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２９０．５７ １０

，

１８４．９１ ３

，

０６６．６４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２０３．２７ ３７０．８９ ２００．１９

营业利润

１０９．９０ １６８．５１ １０５．４３

利润总额

１４６．６０ １７１．３３ １０５．１８

净利润

１０５．６６ １１８．２７ １００．４１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６

、禾泽农业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呼图壁县禾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大丰镇祁家湖村

法定代表人：王军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３２４０３００００４９３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２３２３５５６４９７２３５

经营范围：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冲施肥、滴灌肥、生物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复合肥的销售。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禾泽农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禾泽农业主要业务是采用生物发酵等技术，推进猪场粪污处理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利用猪粪等农业废弃物生产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

混肥料、生物有机肥等肥料并对外销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禾泽农业已停止生产业务。 目前，禾泽农业已规划通过对关键设备进行工艺改造、丰

富产品类型、加大市场拓展力度等方式提升业务规模，进而实现盈利。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禾泽农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７７８．６９ ８０７．１４ １

，

２７０．６３

总负债

５２５．４１ ５５６．４９ １

，

４２８．５８

所有者权益

２５３．２９ ２５０．６５ －１５７．９５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４１．５８ １５６．０３ ３８６．７５

营业利润

－４２．９０ －２９５．７２ －１７３．７１

利润总额

２．６４ －３７６．４０ －１７８．７１

净利润

２．６４ －３７６．４０ －１７８．７１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７

、天康家禽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康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昌吉市昌五路

９６

号小区（昌五路）

法定代表人：许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１０６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２３０１７３１８２０５２０

经营范围：蛋禽、鸡苗、畜产品、农副产品（国家专项规定除外）的销售。

（

２

）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家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天康控股

２４２．８２ ８０．９４

２

严戈

５７．１８ １９．０６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天康家禽主要业务为家禽（蛋禽）的养殖和销售。

２０１３

年，天康家禽已停止具体业务经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天康家禽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昌吉日报》刊登了注销公告；目前，相关清算工作正在进行，待清算工作完成后将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天康控股对天康家禽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交易对天康家禽的评估价值为

０

元。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一期，天康家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４－５－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０．０７ ２２．２５ ７７９．６４

总负债

８５４．５５ ８５４．５５ １

，

３３２．８７

所有者权益

－８３４．４７ －８３２．３０ －５５３．２３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 ２９６．３７ ９０９．２９

营业利润

－２．１７ －２６０．１２ －４２１．０７

利润总额

－２．１７ －２７９．０７ －４２１．５４

净利润

－２．１７ －２７９．０７ －４２１．５４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拟购买资产预估方法和预估值情况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评估程序已进行了接受委托阶段、资产清查阶段，并初步完成预评估，评估汇总及报告阶段尚未进行。 按照《资产评

估准则—基本准则》，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本次预评估按照资产基础法一种方法进行预估，未用收益法进行预估。 正式评估过程中将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相关评估具体情况将在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正式评估报告中将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二）预估值结论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天康控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预估。 天康控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预估结果为

１８２

，

７１８．１１

万元，预估增值具

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天康控股

３６

，

６５０．８９ １８２

，

７１８．１１ １４６

，

０６７．２３ ３９８．５４％

鉴于上表中的账面值为天康控股母公司会计报表净资产数据，基于会计方法问题，相对于合并报表净资产数据偏低，据此计算的预估值

增值额和增值率高估。 预估值较未经审计的天康控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８．７０

亿元， 增值

９．５７

亿元， 增值率约为

１１０．００％

。

（三）预估值具体增减值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预估，天康控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５

，

７１７．２７

万元，预估价值为

２３１

，

７８４．４９

万元，预估增值额为

１４６

，

０６７．２２

万元，增值率

为

１７０．４１％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９

，

０６６．３８

万元，预估价值为

４９

，

０６６．３８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６

，

６５０．８９

万元，净资产预估价值为

１８２

，

７１８．１１

万元，预估增值额为

１４６

，

０６７．２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９８．５４％

。

预估结果详见下列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２７

，

８１０．８５ ２７

，

８１５．３３ ４．４８ ０．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５７

，

９０６．４２ ２０３

，

９６９．１６ １４６

，

０６２．７４ ２５２．２４％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５５

，

７９６．５６ ２０１

，

０５２．０４ １４５

，

２５５．４８ ２６０．３３％

固定资产

１

，

６４７．００ ２

，

０９６．０５ ４４９．０５ ２７．２６％

无形资产

２２４．７９ ５８３．００ ３５８．２１ １５９．３５％

资产总额

８５

，

７１７．２７ ２３１

，

７８４．４９ １４６

，

０６７．２２ １７０．４１％

流动负债

４８

，

８７４．７１ ４８

，

８７４．７１ － －

非流动负债

１９１．６７ １９１．６７ － －

负债合计

４９

，

０６６．３８ ４９

，

０６６．３８ － －

净资产

３６

，

６５０．８９ １８２

，

７１８．１１ １４６

，

０６７．２２ ３９８．５４％

（四）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天康控股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６７

亿元， 净资产预估价值为

１８．２７

亿元， 预估增值额为

１４．６１

亿元， 增值率为

３９８．５４％

。 这主要是由于长期股权投资增值较大，具体情况如下：

１

、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股权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的价值为

０．７３

亿元，按照本次资产重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扣除分红因素（即

９．５７

元

／

股）计算的预估值为

１４．０２

亿元，增值额为

１３．２９

亿元，增值率为

１

，

８１９．０７％

，增值额占本次

预估增值的比例为

９０．９９％

。

２

、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畜牧科技

５５．５６％

股权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的价值为

１．８２

亿元，按照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的预估值为

２．６４

亿元，

增值额为

０．８２

亿元， 增值率为

４５．４６％

， 增值额占本次预估增值的比例为

５．６１％

。 天康畜牧科技股权增值主要系其下属子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所致。

３

、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食品

１００％

股权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的价值为

０．２４

亿元，按照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的预估值为

０．５１

亿元，增值额

为

０．２７

亿元，增值率为

１１１．３２％

，增值额占本次预估增值的比例为

１．８５％

。 天康食品股权增值主要系其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增值以及专项应付

款（政府项目拨款）减少所致。

上述三项资产的增值额占本次预估增值额的比例为

９８．４５％

。

（五）交易作价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出具、且经过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为依

据。 具体交易价格待评估报告出具后由交易各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确定。

六、拟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购买资产和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尚在编制中，具体盈利预测将根据市场需求和相关资产占有的市场份额、历史销

售情况、生产能力、生产成本等的预计情况进行编制。 拟购买资产和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以经审计师审核的数据为准，并将在本公司审核本

次交易的二次董事会上进行审阅和予以公告。

七、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一）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天康控股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中新建招商，为确定股东权益价值，由新疆新新华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全部资产和负债进

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新新华夏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５

号《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此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取值，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经评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康控股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３

，

６２９．２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０８

，

９６５．２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２４．０４％

。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资产总计

６１

，

６８８．８６ １３７

，

０２４．８５ ７５

，

３３５．９９ １２２．１２％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４７

，

６８５．８３ １２１

，

８８８．０７ ７４

，

２０２．２４ １５５．６１％

固定资产

３７３．８３ ８３１．３３ ４５７．５０ １２２．３８％

无形资产

２４９．４３ ９０４．９３ ６５５．５０ ２６２．８０％

负债总计

２８

，

０５９．６０ ２８

，

０５９．６０ － －

净资产

３３

，

６２９．２６ １０８

，

９６５．２５ ７５

，

３３５．９９ ２２４．０２％

本次交易中，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康控股

１００％

股权进行了预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取值，天康控股

１００％

股权

的预估值为

１８２

，

７１８．１１

万元，较其账面净资产

３６

，

６５０．８９

万元，预估增值

１４６

，

０６７．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９８．５４％

。

本次交易预估值较前次评估值高主要原因在于股东增资、所持天康生物股权价值上升和经营盈利积累等，其中：

１

、前次评估后天康控股进行了增资控股，中新建招商和兵团国资公司向天康控股投资

２１

，

０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

，

８０１．３３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

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２

、长期股权投资中天康生物股权价值由前次评估的

９７

，

２６５．３６

万元增长为本次评估的

１４０

，

２１７．６６

万元。

３

、最近两年一期天康控股通过经营积累导致净资产增加了

１．５５

亿元（合并报表口径）。

（二）最近三年的增资、改制及股权转让

最近三年，除

２０１３

年增资以外，天康控股未进行过其他增资、改制及股权转让。天康控股的历史沿革情况详见本节之“一、（二）历史沿革”

部分的说明。

八、本次拟购买资产其他情况

（一）拟购买资产的合规性

根据交易对方及天康控股提供的资料和相关承诺：

１

、天康控股的股东已经依法对天康控股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及责任的行为。

２

、 天康控股及其子公司系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天康控股的股东合法持有天康控股的股权且该等股权不存在信托安

排、不存在股份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等股权未设定其他他项权利，亦未被任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不

利情形；同时，天康控股及其全体股东保证该状态持续至本次交易完成、天康控股全部资产负债转移至天康生物。

３

、天康控股合法拥有分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权益，该等股权和权益不存在质押或其他他项权利，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份代持、不代

表其他方的利益，亦未被任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不利情形，或该等权利限制已经或即将采取监管机关认可的

合理措施解决，以保证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同时，天康控股保证该状态持续至本次交易完成、天康控股全部资产负债转移至天

康生物。

４

、天康控股及其分子公司拥有主要资产的完整所有权，该等资产的所有权不存在重大瑕疵，未设有其他抵押权、质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

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机关实施扣押、查封、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不利情形，或该等权利限制已经或即将采取监管机关认可的合理措施

解决，以保证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保证天康控股及其分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且保证天康控股及其分子公司不存在资

金占用情形。

５

、天康控股全体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对天康控股非经营性资产占有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对象为天康控股，不存在涉及需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 对于公司吸收合并天康控股涉及的天康控股直接对外投资的非全

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受让事宜，天康控股将在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安排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函。

（三）拟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瑕疵和解决方式

１

、股权冻结

因天康控股在天康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涉及《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国有股转持义务，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所持

５

，

２０８

，

８３０

股天康生物股份被冻结。

根据有关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兵团国资委出具《关于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问题的批复》（兵国资发［

２０１４

］

９５

号）同意天康控股之国有出资人兵团国资公司以自有资金上缴中央金库的方式履行完成天康生物国有股东转持义务，同时兵团国资公司

已经完成相应款项的支付，将在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解决前述国有股转持的相关事项并办理完成相关股份的解冻

工作。 因此，上述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２

、部分房产土地瑕疵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下属子公司有部分房产土地未取得权属证明（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评估价值为

９

，

０３４．２１

万元，占拟注入

资产总资产预评估值的比例为

３．９０％

），但该等房产为使用人合法取得并持续实际使用，未因其实际使用该等土地及房屋建筑物而被任何第

三方主张任何权利，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该等瑕疵房产的权属完善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其产权证书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预计将于

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前予以解决。 因此，目前上述房产未取得权证并不会对相关使用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会影响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亦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对于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天康控股的资产瑕疵可能带来的风险，交易对方出具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

如因本次重组涉及的天康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和土地导致本次重组后的天康生物遭受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本公司将

在天康生物依法确定该等资产相关事项对天康生物造成的实际损失后

３０

日内，按照交易前在天康控股的持股比例，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

式向天康生物补偿”。

（四）债权、债务处理的安排

公司与天康控股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已对各方债务处置作出了相应安排：

“

１

、天康生物、天康控股自各自股东大会

／

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各自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２

、如存续方、被吸并方的债权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要求作为债务人的相应一方或各方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则相应一方或各方应

分别负责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３

、在前述法定期限内，未能向天康生物或天康控股主张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债权人的债务将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天康生物承担。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天康控股的母公司口径债务总额为

４９

，

０６６．３８

万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债务中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

移函的债务为

４７

，

８３６．３３

万元，占债务总额的

９７．４９％

；其中已取得了全部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债务转移函。 未取得债权人债务转移同意函

的债务为

１

，

２３０．０５

万元，占债务总额的

２．５１％

，其中应付股利

９１９．５６

万元已于基准日后完成支付，其余债务主要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递延所得税负债等，占比约为

０．６４％

。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天康控股和天康生物尚未就本次吸收合并正式方案召开各自的股东会

／

股东大会。 天康控股和天康生物将于本次交

易方案分别获得双方股东会

／

股东大会通过后，天康控股和天康生物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其他债权人、债务人通知程序，并且将

根据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 在前述法定期限内，相关债权人未能向天康控

股或天康生物主张提前清偿的，相应债权将自吸收合并完成日起由天康生物承担。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和法律顾问中伦律师认为，天康生物暂未就吸收合并事宜通知债权人和公告事宜未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

条的规定，不存在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要求，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

法律障碍。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根据天康生物与天康控股及其全部股东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天康控股职工大会决议，本次交易完

成后，天康控股在交割日的全体在册员工均将由天康生物全部接受，在册员工、天康控股、天康生物签署劳动合同变更协议。 天康控股与其全

部员工之前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将自交割日起由天康生物享有和承担。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综合竞争力，为本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董事会认为，交易

对价和交易条款是公平合理的，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预期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本公司产生如下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畜禽用生物疫苗、饲料及饲用植物蛋白的生产销售。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进一步延伸和完善

产业链，集“饲料

－

畜禽用生物疫苗

－

种猪繁育

－

生猪养殖

－

屠宰加工

－

肉制品销售”于一体，成为国内产业链最全的农业龙头企业之一，有利于

本公司进一步增强主营业务实力，降低行业周期波动风险，提升未来持续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康生物将吸收合并天康控股，实现了天康控股业务的整体上市，彻底解决了天康生物和天康控股及其下属公司之间

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

三、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天康生物实际控制人兵团国资公司与天康生物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兵团国资公司与天康

生物之间产生新的同业竞争的情况。

为避免未来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兵团国资公司出具了相关承诺：

“

１

、兵团国资公司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天康生物及其下属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２

、兵团国资公司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兵团国资公司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开展、经营与天康生物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在同天康生物及其下属公司存在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任何经营实体中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并

避免产生其他任何形式的同业竞争。

３

、如因兵团国资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天康生物及其下属公司造成损失的，取得的收益将归天康生物所有，并将赔偿天康生物及其下

属公司所受到的一切损失。

４

、上述承诺在兵团国资公司持有天康生物股份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完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

事会的运作，规范公司治理。 同时，公司将通过整合现有的生产及管理机构，形成协同效应，提高经营业绩。

五、本次交易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天康控股，其持有公司

３３．７５％

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兵团国资公司，其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控

制天康生物

３６．９２％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康控股注销，兵团国资公司的直接持股比例为

２８．９８％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兵团国资公司，公司

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影响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的相关要求，在充分听取、征求股东及独立董事意见的基础上，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

订，并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内容的议案》和《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上述相关议案已经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天康生物最新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未来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如下：

（一）基本原则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公司

的远期战略发展目标。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

＋

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和期间间隔

１

、实施现金分配的条件

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依法提取公积金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且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分配利润时应当采取现金方式。

２

、利润分配期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情况提议在中期进行现金分红。

３

、现金分红比例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原则上公司每年现金分红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２

）公司

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

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指以下情形之一：（

１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５％

。

（四）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

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利润分配条件下，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五）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合理的分红建议和预案，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

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如需调整利润分配方案，应重新履行上述程序。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分红的监督约束机制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

方案进行审议时，应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开通专线电话、董秘信箱及邀请中小投资者参会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在公司有能力进行现金分红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说明未现金分红的原因、相关原因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合、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及收益情况，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应为中小股东参与

决策提供了便利。 在公司有能力分红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未作任何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参照前述述程序履行信息披露。

（七）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

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

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

和透明等。

（八）股东回报规划的调整及决策机制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分红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

政策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但公司保证调整后的股东回报计划不违反以下原则：即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现金支出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发展阶段变化、生产经营情况、投资

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对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满足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对调整或变更的理由的真实性、充分性、合理性、审议程序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以及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条件等事项发表明确意见，且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与中小股东充分沟通交流，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

关心的问题，必要时，可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征集股东意见。

公司调整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条件：

（

１

）公司发生亏损或者已发布预亏提示性公告的；

（

２

）自利润分配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后的两个月内，公司除募集资金、政府专项财政资金等专款专用或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现金（含银行存

款、高流动性的债券等）余额均不足以支付现金股利；

（

３

）按照既定分红政策执行将导致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重大交易无法按既定交易方案实施的；

（

４

）董事会有合理理由相信按照既定分红政策执行将对公司持续经营或保持盈利能力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九）其他事项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发行证券、重大资产重组、合并分立或者因收购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在募集说明书或发行预案、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或者收购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募集或发行、重组或者控制权发生变更后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及相应的安排、董事会对上

述情况的说明等信息。 ”

本次资产重组将不对上述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修改。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影响

天康控股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会计准则、其后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制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上市公司一致，本次资

产重组将不会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产生重大影响。

八、本次交易对会计处理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在

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 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

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主要业务的整合，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而上市公

司对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标的资产将按其合并日的账面价值入账，不产生商誉，因而本次资产重组不会出现商誉减值的情形。

第七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一）审批风险

根据《公司法》、《重组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若干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经审计、评估确定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３

、天康控股股东会决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４

、天康生物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５

、本次吸收合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过期的风险

鉴于本次交易工作较为复杂，审计、盈利预测、评估的工作进度均可能对本次资产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若本次资

产重组的审计、盈利预测、评估工作无法按时完成，本次资产重组将受影响而无法按期进行。

若上市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重新确定相关价格。

（三）资产评估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

本预案披露了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该预估值是根据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已知的情况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做的初步评估结果，

该预估值可能与资产评估机构的最终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四）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被吸并方天康控股进行预估（其中天康控股持有的天康生物股份采用市

场法评估）。 天康控股母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３．６７

亿元，预估值为

１８．２７

亿元，预估增值

１４．６０

亿元，预估增值率为

３９８．５４％

。 此次评估增值主要

系天康控股持有天康生物股权的评估增值

１３．２９

亿元，占总增值额的

９０．９９％

。天康控股对所持天康生物股权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成本较低，

而天康生物股权评估值反映的是二级市场的估值，较投资成本增加幅度较大。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康控股所持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

将注销， 本次实际新增的拟购买资产为天康控股

１００％

股权扣除所持天康生物

３３．７５％

比例股份的价值， 该部分拟购买资产的账面值合计为

２．９５

亿元，预估值合计为

４．２５

亿元，预估增值

１．３０

亿元，预估增值率

４３．９６％

。

虽然上述预估值不是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价值的最终结果，亦不为本次交易资产定价的最终依据，但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增值幅度或

增值绝对金额较大，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五）内部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将因整合产生的协同效应而得以增强。 同时，公司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管理工作的

复杂程度、管理范围都将显著增大，对公司的管理能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司将对合并双方的机构、资产等方面进行整合，以充分发挥吸收

合并双方的规模效应和协调效应。 若公司未能及时调整、完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将不利于公司

的有效运营，可能给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标的资产部分房产土地存在权属瑕疵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天康控股及其下属企业存在部分房产土地未取得权属证书 （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评估价值为

９

，

０３４．２１

万元，占

拟注入资产总资产预评估值的比例为

３．９０％

），但该等房产土地为使用人合法取得并持续实际使用，未因其实际使用该等房产土地而被任何

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该等瑕疵房产土地的权属完善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其产权证书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

此，目前上述房产土地未取得权证并不会对相关使用人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亦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对于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天康控股的资产瑕疵可能带来的风险，交易对方出具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

如因本次重组涉及的天康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和土地导致本次重组后的天康生物遭受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本公司将

在天康生物依法确定该等资产相关事项对天康生物造成的实际损失后

３０

日内，按照交易前在天康控股的持股比例，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

式向天康生物补偿”。 上述权属瑕疵仍可能对本次重组的审批和上市公司后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标的资产经营风险

（一）重大动物疫情风险

除控股天康生物外，天康控股业务还包括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种猪、仔猪、商品猪、热鲜肉、冷鲜肉及

冷冻肉等。 目前，动物疫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其带来的风险包括两类，一是疫病的发生将导致生猪的死亡，直接导致生猪产

量的降低；二是疫病的大规模发生与流行，容易影响消费者消费心理，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产品价格下降。

虽然天康控股的生猪养殖业务具有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和能力，但若其周边地区或自身疫病发生频繁，或者其疫病防控体系执行不力，

将面临生猪发生疫病所引致产量下降、盈利下降风险。

（二）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

我国生猪价格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导致生猪养殖业的毛利率亦呈现周期性波动。 “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上涨—母

猪存栏量大幅增加—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降—母猪存栏量下降—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 因此，根据生猪现阶段行业盈利水平、生长周

期、母猪存栏量的变化情况，基本可以预期生猪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同花顺

ｉＦｉｎＤ

近几年来，我国生猪价格整体处于下降期，为稳定猪肉价格，减少市场波动对社会民生问题导致的影响，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包括中央

和地方启动储备冻猪肉收储、增加政府补助及财政贴息等，但“猪周期”仍然存在，猪肉价格的上涨或恢复仍需要一定时间，若不能及时适度的

调整产品价格并保持合理的存栏量规模，天康控股生猪养殖业务仍存在盈利水平波动的风险。

（三）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风险

屠宰及肉食品加工行业属于食品工业的组成部分，食品安全事关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国历来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２００９

年

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食品生产者的社会责任，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违法食品生

产者的处罚力度。 虽然天康控股肉制品加工业务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推行质量管理体系和控制体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且至今

也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 但公司依然存在因偶发性因素引起的控制失误导致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从而对公司声誉和业绩造

成不利影响。

（四）业务区域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新疆区域市场，报告期内，新疆区域市场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

９５％

，存在

业务区域过于集中的风险。 随着标的公司在河南的生产基地逐步建设完成，将有利于其开拓新疆以外的区域市场，降低业务的区域集中度。

但如果其他区域市场的开拓无法到达预期目标，或者新疆区域或全国范围出现任何天灾、疾病爆发、经济衰退或其他重大负面事故，标的公

司的销售及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五）部分养殖场所租赁风险

天康控股生猪养殖业务具有自育自繁自养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在养殖过程中需使用大量土地或场所。 目前，天康控股及控股子公司

（除天康生物外）除在自有产权的土地上进行生猪养殖外，因业务需要还有部分养殖场所需土地和房屋采用租赁方式获得。 该等养殖场的租

赁均与出租方签署了长期租赁协议，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土地用途的改变，存在出租方违约的风险。 虽然天康控股在过往的租赁中

未出现过出租方违约的现象，但一旦出租方违约，仍会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国家税收优惠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天康控股业务主要为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性农业产业，天康控股下属公司享有多方面税收

优惠政策。 天康控股主要下属公司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天康控股

持股比例

从事业务 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情况

１

天康畜牧科技

５５．５６％

种猪繁育、生猪养殖 免征所得税、增值税

２

天康食品

１００％

生猪屠宰加工、肉品销售 免征所得税

未来若国家对从事牲畜饲养、农产品初加工的税收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受到影响。

（七）自然灾害风险

标的公司的生猪养殖业务易受干旱、水灾、地震、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公司生产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均可能造

成养殖场、其他设施或设备的重大损坏或灭失，生猪存栏或出栏数的大量减少，进而给公司的业务、收入及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标的公司为存栏生猪购买了养殖业保险，其保险责任范围包括因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灾害而引起的损

失。 标的公司亦在对各类自然灾害进行有效预防的同时，应用科学的管理和养殖技术，不断提高本公司的生猪养殖技术，以减少自然灾害对

标的公司经营的影响。

三、其他风险

（一）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本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

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

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股票的价格波动是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 为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当具有风险意识，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同时，本公司一方面

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最终目标，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

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以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其他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为本次交易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交易将对本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重组涉及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公司已经切实按照《证券法》、《重组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

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资产重组的

进展情况并予以公告。

二、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 本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由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方案；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亦会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三、网络投票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

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除

现场投票外，本公司将就本次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四、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股份需进行锁定安排，交易对方已对所认购的股份锁定进行了相关承

诺，具体股份锁定安排，详见本预案“重大事项提示”之“五、股份锁定安排”部分的说明。

五、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对本次吸收合并持有异议的天康生物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将赋予天康生物异议股东享有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即：有权行

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向拟在本次交易中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提出收购其股份的要求。 具体内容参见本预案“第四节 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之“四、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六、资产定价公允、公平、合理

对于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公司已聘请审计、评估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审计、评估，确保拟收购资产的定价公允、公平、合

理。 公司独立董事亦会对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七、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安排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本次交易

的定价、标的资产的权属等情况进行核查，并对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确保本次

交易公允、公平、合法、合规，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第九节 独立董事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以及天康生物《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本预案及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核，基于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 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天康控股暨关联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方案具备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

碍。

３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之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方在

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经天康生物股东大会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本次发行新股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定价公平合理。

５

、本次交易对象包括天康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及关联方新疆天邦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有利于增强资产规模、延伸公司产业链、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７

、同意公司与天康控股及天康控股现有全体股东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８．

、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内容再次召集召开董事会

会议进行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二、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预案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对于本预案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长城证券作为天康生物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准则第

２６

号》、《财务顾问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的适当核查，并与天康生物和各相关中介机构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天

康生物本次交易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重组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

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就《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

收合并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将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上报深交所审核。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停牌前股价无异常波动的说明

天康生物因本次交易事项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收盘时的公司股票价格为

９．９４

元

／

股。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区间段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该区间段内上市公司股票的累计跌幅为

２．９３％

，未达到

２０％

；同期深证成指（

３９９００１

）和中小板指数（

３９９００５

）在该区间段内的累计跌幅分别为

１．９５％

和

０．９２％

。剔除大盘因素，天康生物

因本次交易事项申请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跌幅分别为

０．９８％

和

２．０１％

，未达到

２０％

；同期农业服务指数（

８８１１０４

）在该区间段内的累计

跌幅为

０．３３％

。 剔除行业因素，天康生物因本次交易事项申请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跌幅为

２．６０％

，未达到

２０％

。

综上，天康生物因本次交易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二、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上市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停牌后， 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股票交易自查， 并及时向深交所报送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

股票交易自查期间为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首次作出决议前六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本预案公告日。 自查范围包括上市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他知情人；本次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天康控股以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以及与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及相关机构及人员提供的自查

报告，在上述自查期间内，上述相关机构存在部分人员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

名称 身 份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买卖方向

李勇 天康控股董事

２０１４－０３－０４ ３

，

９００ ３

，

９００

买入

严戈 天康畜牧科技监事

２０１４－０３－１０ １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买入

徐艺玫

天康畜牧科技总经理陈红兴之配

偶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２

，

３００ －

卖出

段效岩 宏展畜牧科技监事

２０１３－１１－２７ －３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２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２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１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１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６ １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买入

许衡 天邦投资监事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１５

，

０００ －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１－０２ １８

，

９４９ １８

，

９４９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２

，

７６３ ２１

，

７１２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１３ ７

，

５００ ２９

，

２１２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４ １２

，

０００ ４１

，

２１２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７ ２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２１２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９ －１６

，

２１２ ４５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２－１３ 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１７ －５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７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３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５ ２

，

０００ ５７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７ ２

，

０００ ５９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８ －１

，

０００ ５８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３－０３ －２

，

０００ ５６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４－０３ １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０４ ４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１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买入

闫辉 天康食品监事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５

，

１００ ５

，

１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１２－１７ －５

，

１００ －

卖出

２０１３－１２－１８ ６

，

５００ ６

，

５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６

，

５００ －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８

，

２００ ８

，

２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４

，

２００ １２

，

４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５ ２

，

２００ １４

，

６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３－０５ ２

，

３００ １６

，

９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３－１７ －１６

，

９００ －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３－２５ ４

，

１００ ４

，

１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０１ ３

，

０００ ７

，

１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０２ ２

，

３００ ９

，

４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１４ ７

，

２００ １６

，

６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１５ －１６

，

６００ －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４－１６ ５

，

５００ ５

，

５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１７ ２

，

５００ ８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２１ ２

，

２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７

，

２００ １７

，

４００

买入

王振宇 天康食品监事闫辉之配偶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１０

，

０００ 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１－０２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０９ ３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１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４ ３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７ １

，

７００ １３

，

７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９ －２

，

７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２－１９ ２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１ １

，

７００ １４

，

７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２

，

８００ １７

，

５００

买入

长城证券 独立财务顾问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１７

，

１００ １７

，

１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１２－２４ １２

，

９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 １４

，

３００ ４４

，

３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４４

，

３００ －

卖出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 １７

，

２００ １７

，

２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４－０１－２１ －１７

，

２００ －

卖出

长城证券

－

招商银行

－

长城长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证券关联方

２０１４－０５－２３ ３９

，

９２０ ３９

，

９２０

买入

自然人李勇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天康控股董事，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未违反

证监会、深交所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本人在上述买卖天康生

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

自然人严戈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天康畜牧科技监事，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未

违反证监会、深交所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本人在上述买卖天

康生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

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

自然人徐艺玫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天康畜牧科技总经理陈红兴之配偶，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

卖天康生物股票未违反证监会、深交所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

本人在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

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

的情形。

自然人段效岩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宏展畜牧科技监事，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天康生物股票

未违反证监会、深交所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本人在上述买卖

天康生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 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

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

自然人许衡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天邦投资监事，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未违反

证监会、深交所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本人在上述买卖天康生

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

自然人闫辉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天康食品监事，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未违反

证监会、深交所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本人在上述买卖天康生

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

自然人王振宇出具声明：（

１

）本人系天康食品监事闫辉之配偶，不属于天康生物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天康生

物股票未违反证监会、深交所以及天康生物的相关规定；（

２

）天康生物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开始起停牌，筹划本次资产重组动议，本人在

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本人在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

况下，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

形。

长城证券出具声明：（

１

）本公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０８９９０１９０３４

）系指数化及量化投资业务账户，其投资策略是基于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发

布的公开数据，通过数量模型发出交易指令并通过交易系统自动执行，以期获得稳健收益。 业务流程在系统中自动完成，过程中没有人为的

主观判断和干预。此类交易通常表现为一篮子股票组合的买卖，并不针对单只股票进行交易。该账户为自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２

）长城

证券

－

招商银行

－

长城长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０８９９０５９７７６

）系本公司管理的集合资管计划账户。该集合资管计划主要股票

投资策略为通过对上市公司可持续竞争力、治理结构、管理层素质、业绩成长性等要素综合评定，筛选出具备中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股票库，

通过对股票库中公司未来

１－２

年期望收益率、有效流动性、市场风险偏好等核心要素的综合比较选择个股，并根据驱动因素变化动态调整组

合构成。 该集合资管计划由专职投资主办人办理，依据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策略独立进行投资，未从任何渠道获悉天康生物重组事项等内幕

信息。 公司资产管理部与投行部及其他业务部门严格执行了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

３

）在上述账户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时点，本公司尚未参与

天康生物本次重组事项动议的筹划。 本公司上述账户买卖天康生物股票行为与天康生物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不存在

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综上，上述自然人和机构在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时并未获知本次资产重组的任何信息，上述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是其在并未获

知本次资产重组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

任何利用内幕信息交易的情形。

在自查期间内，除前述已披露的人员和机构存在买卖天康生物股票情况外，其他相关机构及人员不存在买卖天康生物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泄露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及利用本次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

经自查，本次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泄露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及利用本次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

易的情况。

四、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五、关于独立财务顾问的独立性的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兵团国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长城证券的股权比例为

１．０６％

，持有股份比例合计未达到或超过

５％

。

兵团国资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选派代表担任长城证券的董事。 长城证券与兵团国资公司及

／

或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情形，长城证券为天康生物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服务能够满足独立性要求。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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